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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  ：  助理秘書長 1 
  劉國昌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1)4 
石逸琪女士  
 
議會秘書 (1)4 
趙汝棠先生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1)1 
張雪嫻女士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1)2 
林瑞萍小姐  
 
議會事務助理 (1)4 
陳瑞玲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選舉正副主席  
 
選舉主席  
 
  財經事務委員會在任主席李慧琼議員主持

2013-2014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主席選舉。她邀請

委員提名主席人選。  
 
2.  黃定光議員提名李慧琼議員，該項提名獲

林健鋒議員及部分其他委員附議。李慧琼議員接受

提名。李慧琼議員獲提名後，由事務委員會在任

副主席陳健波議員主持選舉。由於並無其他提名，

陳健波議員宣布，李慧琼議員當選為 2013-2014年度

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  
 
選舉副主席  
 
3.  主席邀請委員提名副主席人選。梁君彥

議員提名張華峰議員，該項提名獲葉劉淑儀議員

附議。張華峰議員接受提名。由於並無其他提名，

主席宣布張華峰議員當選為 2013-2014年度會期的

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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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2013-2014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4.  主席請委員參閱在會議席上提交的建議

例會時間表。委員同意    
 

(a) 事務委員會每月例會將於每月首個

星期一舉行；  
 
(b) 事務委員會例會一般在上午 10時 45分

舉行，有需要時亦會提早舉行會議；

及  
 
(c) 由於 2014年 2月及 6月的首個星期一是

公眾假期，因此該兩個月的例會分別

改於 2014年 2月 7日及 6月6日舉行。  
 
5.  陳鑑林議員建議將編定於 2014年 3月 3日的

例會改期舉行，以免與同一期間舉行的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撞期，因為事務

委員會部分委員亦是兩會成員。主席表示會與事務

委員會秘書探討這項建議，並會顧及立法會其他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日 期 ， 以 及 是 否 有 場 地 可 供 會 議

使用。秘書處將於適當時候告知委員有關安排。  
 

(會後補註： 2013-2014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

例 會 時 間 表 已 於 2013 年 10 月 11 日 隨 立 法 會

CB(1)35/13-14號文件送交委員。應委員提出的

建議並經主席同意，原定於 3月份舉行的例會，

現告提前於 2014年 2月 27日 (星期四 )下午 2時
30分舉行。 ) 

 
 
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立 法 會 CB(1)7/13-14
號文件附錄V 

 待議事項一覽表

�  
 

立法會CB(1)7/13-14號
文件附錄VI 

 跟進行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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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2/13-14(01)
號文件  

 鄧 家 彪 議 員 於

2013 年 9 月 30 日

發 出 建 議 討 論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 下 稱 " 強 積 金 ")
計劃管理局2012年
受託人行政成本

顧問研究提出的

各項強積金制度

改善措施的函件  
(只備中文本 ) 
 

立法會CB(1)12/13-14(02)
號文件  

 鄧 家 彪 議 員 及

郭 偉 強 議 員 於

2013 年 10 月 3 日

發出建議討論有

關強積金計劃下

抵銷遣散費及長

期服務金的安排

的聯署函件  
(只備中文本 ) 
 

立法會CB(1)14/13-14(01)
號文件  

 王 國 興 議 員 於

2013 年 7 月 11 日

發出建議討論有

關銀行服務收費

的函件  
(只備中文本 )) 

 
2013年 11月 4日的例會  
 
6.  委 員 議 定 將 於 2013 年 11 月 4 日 的 例 會 上

討論由政府當局提出的以下事項    
 

(a) 有關《 2014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的簡報； 
 
(b) 2014年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財政部長會議； 
 
(c) 建議保留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

內地事務組一個首長級編外職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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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稅務局開設一個首長級常額職位以推展

有關擴展香港資料交換安排網絡的工作，

並在稅務局印花稅署開設一個編制以外的

首長級職位，以應付日益增加和越趨複雜

的工作。  
 
7.  委員亦議定， 2013年 11月 4日的會議將於

上午 9時舉行，以便有足夠時間就上述 4個議項進行

討論。  
 
2013年 11月 15日的特別會議  
 
8.  主席告知委員，由於香港金融管理 (下稱

"金管局 ")的高層行政人員須於 2013年 11月初到外

地公幹，故此無法出席編定於 2013年 11月 4日舉行

的例會，向事務委員會簡報金管局的工作。委員同

意於 2013年 11月 15日 (星期五 )上午 9時至 10時 30分
舉行特別會議，以聽取金管局的簡報。  
 
9.  王國興議員提到，他曾於 2013年 7月向主席

發出函件，建議事務委員會討論關於銀行就開立帳

戶設定最低結餘的規定，以及銀行向不動帳戶或低

結餘帳戶收取費用等事宜。他認為金管局應就有關

事宜檢討銀行這方面的政策，以保障銀行帳戶持有

人的利益。主席表示，她亦曾經接獲一些外幣兌換

公司投訴，指在開立銀行帳戶方面遇到困難。由於

金管局將於 2013年 11月 15日舉行的特別會議上向

事務委員會作出工作簡報，委員同意於金管局作出

簡報期間就上述事宜進行討論。  
 
建議於日後會議討論的事項  
 
10.  委員察悉鄧家彪議員曾於 2013年 9月 30日
發出函件，建議討論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 "強積金 ")
計劃管理局 2012年受託人行政成本顧問研究 (下稱

" 成 本 研 究 ") 提 出 的 各 項 強 積 金 制 度 改 善 措 施

(立法會CB(1)12/13-14(01)號文件 )，亦察悉鄧家彪

議員及郭偉強議員曾於 2013年 10月 3日發出聯署函

件，建議討論有關強積金計劃下抵銷遣散費及長期

服務金的安排 (下稱 "抵銷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

安排 ")(立法會CB(1)12/13-14(02)號文件 )。有關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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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會前送交委員。梁繼昌議員詢問，抵銷遣散費

及 長 期 服 務 金 的 安 排 是 否 應 屬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的

職責範圍。  
 
11.  關於抵銷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安排，

主席表示人力事務委員會正在考慮一名委員提出

就有關事宜進行討論的要求。委員可考慮與人力事

務委員會一併討論此事。就成本研究提出的各項強

積金制度改善措施方面，主席請委員留意，根據事

務委員會待議事項一覽表第 9項，政府當局已計劃

於 2014 年 第 一 季 就 《 2014 年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修訂 )條例草案》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介，內容包括

提取強積金權益及其他改善強積金計劃的措施的

立法建議。  
 
12.  石禮謙議員建議邀請香港交易及結算所

有限公司 (下稱 "香港交易所 ")定期向事務委員會作

出工作簡報。張華峰議員、葉劉淑儀議員、單仲偕

議員及郭榮鏗議員贊成這項建議。這些委員表示，

香港交易所是證券及期貨交易的營運機構，亦是

負責審批上市申請的前線市場監管機構，角色繁

重，故此他們認為應邀請香港交易所與事務委員會

就各種可能不時令人關注的事項進行討論，例如圍

繞香港交易所考慮阿里巴巴集團較早時計劃來港

上市一事的種種爭議。  
 
13.  梁君彥議員及林健鋒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

應討論關於上海設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一事，特

別是此舉對香港及香港的競爭優勢有何影響、香港

應如何作出應對準備，以及香港、廣東和澳門設立

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等問題。陳健波議員及郭榮鏗

議員贊成這項建議。陳議員亦建議事務委員會應討

論有關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事宜。郭榮鏗

議員表示，應邀請金融發展局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該局的工作進展。  
 
14.  主席表示，根據過往做法，副主席與她本

人 將 會 與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會 晤 ， 討 論

2013-2014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的工作計劃。她會在

工作計劃會議上與政府當局討論如何跟進各項由

委員提出的建議討論事項，以及處理的優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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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補充，委員如有意提出其他應由事務委員會討論

的建議事項，可以書面告知她本人或事務委員會

秘書。  
 
1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1時 58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3年 10月 24日  


